烟草专卖许可证延续程序

一、办理程序：

1、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延续依法取得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驻县为民服务中心全程办事代理室（以下简称全程办事代理室）提出申请，填写《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表》。
2、全程办事代理室收到申请人的《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表》之日起五日内，根据申请事项有无到法定有效期限和是否属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情况，分别出具《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受理通知书》和《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
3、对出具《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受理通知书》的，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所要及时进行核查，并填写核查意见。

4、全程办事代理室根据核查意见，应当在延续申请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作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开具《准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决定书》，并办理延续手续；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开具《不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决定书》，说明不予延续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二、流程示意图：




需要延续依法取得许可证的有效期的申请人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申请，并填写《烟草专卖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表》





办理延续手续，发放许可证





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





对符合延续条件的出具《准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决定书》





所在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所进行核查，承办人应当在延续申请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核查意见作出决定





承办人审核齐全材料后于以登记，在五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作出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出具《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受理通知书》





对不符合延续条件的出具《不予延续许可证有效期决定书》








